
 

 
261

立法院公報 第 103 卷 第 25 期 院會紀錄

（十三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如何創造「有感經濟」問題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1366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2-17） 

黃委員就如何創造「有感經濟」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經建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面對國際情勢變化及國內產業亟需轉型等課題，政府正全力落實「經濟動能推升方案」及「提

振景氣措施」。在各機關積極推動下，重要成果包括：落實推動「自由經濟示範區」，自 102

年 8 月到 103 年 2 月底，共計有 20 家企業進駐示範區，新增投資金額達新臺幣 17 億元；加

強推動臺商回臺投資，截至 103 年 2 月 25 日止，投資總金額 1,981 億元，帶動 3 萬人就業等

，將有助於提振景氣，擴大就業、提振薪資水準，並展現行政部門執行力，務使人民有感。 

二、103 年為臺灣經濟突破年，為了因應全球自由化的浪潮，臺灣產業的結構必須快速調整、不合

時宜的法令必須儘快修正。因此，政府將由觀念創新與法制革新著手，積極落實「自由經濟

示範區」、全力推動加入 TPP 及 RCEP、加速法規鬆綁與市場開放、創新產業發展模式等，以

有效擴增投資，並創造在地就業機會，提高國人薪資。 

（十四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臺灣需要正面能量，政府應積極與民間

研議臺灣有哪些優勢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1365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2-15） 

黃委員就臺灣需要正面能量，政府應積極與民間研議臺灣有哪些優勢所提之質詢，經交據本

院經建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在新的一年，政府將拚經濟作為當前最優先、最重要的工作。而且廣徵各界意見，凝聚社會共

識，一直也是政府施政的重要一環。例如：在推動我國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方面，馬總統於今

（103）年 1 月已正式邀請蕭前副總統萬長成立民間推動聯盟，以暢通官民溝通管道。未來，

政府將持續傾聽民意，廣納各方意見，為臺灣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源頭活水。 

二、為扭轉社會因鄰近國家的進步所導致的焦慮與爭執之負向循環，政府將以積極政策，啟動社會

對未來的正面期待。政策重點包括：積極落實「自由經濟示範區」、全力推動加入 TPP 及

RCEP、推動商品與服務輸出並重，使輸出由價格競爭轉為價值競爭，由創造價值發展為行銷

價值、推動創新創業等，以打造創新、投資、就業良性循環的新經濟發展模式。 

（十五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麗環建議教育部參考德國經驗，強化推動高職

及科技大學與企業產學合作，讓學生在畢業後得以與企業實務無

縫接軌乙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1366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2-26） 


